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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嚴格監管手機發射基站安裝程序 

自 2017 年 3 月上水太平邨一家三人疑因屋苑安裝手機發發射基站(下稱「基

站」)後致癌的報導之後，本人至今接獲大量市民，特別是本區居民投訴，指自

從自己居住或鄰近屋邨的基站興建後，經常出現頭痛、皮膚痕癢或突然患癌等

症狀，並懷疑有關基站涉嫌未有依照正當程序申請，希望本人可代其向各部門

了解及跟進有關詳情。 

本人早前已就不同個案進行實地視察，並發現該些屋宇，不論公屋、居屋、

村屋及私人住宅屋苑都設有多支天線，並且興建在居民住所的正上方位置，或

安裝個別樓宇天台並正面面向居民住所。同時，有居民透露目前基站分為兩種

類型：安裝於個別住戶頂樓連天台單位；或安裝於大廈公用位置，讓個別單位

業主、房屋署或相關屋苑管理人獲得額外收益。 

由於目前基站監管法例寬鬆，主要依賴於 2008 年才實施的「一站式審批」

把關，但有關規例竟不設追朔或適時檢討的安排，而各相關政府部門亦把關不

力、互相推卸責任導致大量違規基站仍然存在，當中包括以下參考案例： 

1. 本人早前接獲九龍城加登大廈的基站個案，雖然相關法團已向不同部門

作出抗議，地政署亦已判明有關基站違反持有該地段批出的賣地條件，

並於 2012 年根據《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第 126 章的

規定把上址的相關權益轉歸財政司司長法團(下稱「釘契」)，惟直至今

天，該單位業主仍然視法律如無物，沒有處理有關情況，令有關基站繼

續運作，並被傳媒揭發其每月繼續享有逾 20 萬的相關額外收益；

2. 本人早前曾就某居屋天台基站向房屋署獨立審查組及地政署查詢，最終

竟獲證實由於該基站的相關電訊公司雖曾提交臨時使用豁免書申請，但

最終未能確立其法律資格，因此違反地契並需於本人揭發後拆除；

3. 本人早前接獲本區眾安街傳耀樓法團投訴，並就懸掛於外牆的基站天線

向屋宇署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下稱「中電」)查詢，雖然屋宇署曾經回



 

 

 

 

 

 

 

 

 

覆證實有關機組的確佔用大廈公眾地方，惟兩年間本人不斷追問，屋宇

署亦不斷以「有關案件轉交到其他同事跟進」為由未有進一步跟進；中

電則證實相關單位安設了兩組電錶獨立供電予單位及基站運作，惟由於

屋宇署無法聯繫並證實有關基站為單位的延伸物品，在此情況下只能假

設相關單位尤如村屋分拆出售的狀態而拒絕拆除第二組電錶。法團近日

更向本人透露，有關基站至今仍然繼續營運，並將基站升級為 5G 設備。 

 

由此可見，現行制度仍然存在大量漏洞，相關部門把關不力更令違規基站

如入無人之境，既得利益者亦能繼續視法律如無物，每月收取相關額外收益。

本人擔心相關案例亦會於本區出現，現作以下查詢，望相關部門加以解答： 

1. 截至目前，各相關部門共接獲並完成多少宗本區基站相關投訴？詳細個

案類型為何？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通訊辦」)是否仍然依賴國

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ICNIRP）的標準作為唯一指標？過去國際

間不斷有聲音指出有關標準過於寬鬆，目前包括中國在內已有多個國家

自設更嚴謹標準以作更嚴格監管，作為效忠中國的特區政府會否仿效，

立即檢討並收緊相關標準保障居民健康？若否，原因為何？ 

 

2. 通訊辦會否牽頭與相關部門針對「一站式審批」程序作出檢討，並立即

於地區制定黑名單及要求部門嚴正執法，嚴懲特別頑劣違規個案，包括

於釘契後繼續援引《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將有關物業

權益轉歸政府，以完結附近受影響居民多年惡夢？若否，原因為何？ 

 

3. 要求相關部門告知，根據目前標準，每個城市或地區街道或樓宇有否任

何基站興建上限？如有，確實標準及相關條例為何？有關本區基站興建

及未來規劃為何？ 

 

4. 根據本人早前的案例充份顯示，若根據目前屋宇署的小型工程項目，是

容許合規格的基站以「先安裝，後補文件」，但礙於部門程序失當、監

管不力等因素以致大量違規基站出現。屋宇署能否將基站設施剔除於小

型工程，同時與地政署、房屋署及民政署等部門配合，於收到基站申請

時必需作全面地區諮詢獲取充份居民意見，如獲通過才可正式興建？ 

 

5. 就本區傳耀樓個案，屋宇署打算如何及何時嚴正執法？按現行條例，各

相關部門是否容許違規基站繼續視法律如無物、妄顧樓宇安全、損害住

戶公眾利益而不斷加建或作出設備提升？ 

 



 

 

 

 

 

 

 

 

 

    就此，本人要求主席能在 9 月 22 日舉行之區議會大會中討論有關議題，並

邀請相關部門，包括但不限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辦、房屋署、屋宇署、

地政署、規劃署、消防處、機電署、民政署、中電、各流動電訊商及其他部門

代表出席會議以作回應。望主席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 

                                                 荃灣區議員 易承聰 

2020 年 6 月 27 日 

 

 

 




